
【基本條件篇】 

問題一：依計畫補助條件規定，應具中華民國國民且現為高雄市市

民，並連續設籍滿 5年以上，所謂連續設籍滿 5年以上是報名時之

實際狀況？或曾經滿 5年即可？另 5年以上是採連續或累計？ 

 

回答： 

為鼓勵本地學子在地深耕，原意是希望提供機會給就讀本市高中職

校學生，並以選擇留在高雄市就讀大學為對象，所以「設籍本市 5

年」之 5年是採連續計算，不能間斷，並以初選完成日(109年 6月

26日)往前推算連續設籍滿 5年以上。 

實際是否符合資格，仍應由市府進行資格審議，並請各大學端核實

審議。 

 

問題二：依計畫補助條件規定，應具本市大專院校 18歲至 30歲在

學生，請問其實務認定方式為何？如果是 17歲之大二跳級生應如何

採認？ 

 

回答： 

本計畫以年齡 18歲至 30歲並就讀大專院校學生(不含碩博士生，且

五年制專科學校學生需就讀四年級以上)為主。 

年齡採認日期是以本案公告錄取名單日為起迄日；假如錄取名單公

告日為 109年 9月 4日，則符合報名資格之出生年月日為 91年 9月

4日至 79年 9月 4日生，但實際日期仍應以計畫公告內容為主。 

另有關跳級生之規範，可不受最低年齡限制，在具有大專院校學籍

為前提下，應檢具足以佐證之相關證明文件，並由就讀大學初審後

進行薦送程序，但學生年齡仍不得超過 30歲。 
 

問題三：依計畫補助條件規定，應於本市大專院校就讀 1學期以

上，倘學生報名時未滿 1學期，但於報名年度之 7月底始符合就讀

一學期之條件時，是否符合申請條件？ 

 

回答： 

以本計畫錄取名單公告日為基準日。詳細重要時程表，依市府核定

之計畫為準。 

  



問題四：倘學生於報名時未一起附上符合標準之國外學習該國的語

文能力證明達 CEFR語言能力參考指標 B1等級以上證明者，是否可

於大學端初審時先行切結後再補件，以利學校進行薦送？ 

 

回答： 

可先切結後補件，但應於市府規定之截止日前完成資料補件事宜，

逾補件期限者，將不予受理其報名。 
 

問題五：所謂語文能力證明達 CEFR語言能力參考指標 B1等級以上

證明者，倘學生所申請之國家其官方語言未有 CEFR參考表準時，大

學端應如何審議？ 

 

回答： 

大學端初審時，可請學生優先提供欲至該國的官方語言能力修讀通

過證明資料，薦送學校也可協助確認學生至該國就讀時，主要使用

的語言進行確認，倘為英語時，則可提供英語檢定能力作為證明。 
 

問題六：如何判定原住民生身分？ 

 

回答： 

將透過中央機關原住民身分電子查驗系統查核，如有需要，則要求

當事人提供三個月內相關戶籍資料證明。 

此部分也請大學端於初選作業時協助進行檢視其身分。 
 


